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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概述 

本公告所涉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指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与关联方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伦医贸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的销售商品业务，与伊犁伊北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伊北煤炭”)发生的采购原煤业务，以及委托伊犁恒

辉淀粉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辉淀粉”)加工原材料和发生的销售、采购商品

形成的关联交易。 

科伦医贸集团、伊北煤炭和恒辉淀粉目前的控股股东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四

川惠丰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丰投资”），该等公司因受关联方

惠丰投资控制而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预计2019年度与科伦医贸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95,000 

万元，与伊北煤炭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5,000万元，与恒辉淀粉发生

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19,000万元。 

2019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董事刘革新先生、潘慧女士和刘思

川先生作为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尚需获得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发起人股东，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也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元） 

1-2 月发生交易

金额（元） 

上年发生交易金

额（元） 

恒辉淀粉 材料采购及委托

加工 

市场价格 
118,000,000 11,138,769  97,906,720 

恒辉淀粉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8,000,000 2,647,625  26,198,534 

恒辉淀粉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44,000,000 -   44,150,369 

小计   190,000,000     13,786,394 168,255,623 

伊北煤炭 材料采购 市场价格 50,000,000 -    42,455,400 

小计   50,000,000 -    42,455,400 

科 伦 医 贸

集团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950,000,000 140,245,735  978,023,820 

小计   950,000,000 140,245,735  978,023,82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元）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恒辉

淀粉 

材料采购及

委托加工 
97,906,720  110,000,000 98.36 

 

-10.99 

 

2018年 4

月 26日、

公告编

号：

2018-041 

小计   97,906,720 110,000,000  -10.99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恒辉

淀粉 
采购商品 26,198,534 20,000,000 11.48 30.99  

2018年 4

月 26日、

公告编

号：

2018-041 

小计   26,198,534 20,000,000 11.48 30.99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伊北

煤炭 
材料采购 42,455,400 35,000,000 20.35 21.30 

2018年 4

月 26日、

公告编

号：

2018-041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元）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小计   42,455,400 35,000,000 20.35 21.30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科伦

医贸

集团 

商品销售 978,023,820 1,500,000,000 5.98 -34.80 

2018年 4

月 26日、

公告编

号：

2018-041 

小计   978,023,820 1,500,000,000 5.98 -34.80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恒辉

淀粉 
商品销售 44,150,369 65,000,000 100 -32.08 

2018年 4

月 26日、

公告编

号：

2018-041 

小计  44,150,369 65,000,000 100 -32.0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关联交易，向恒辉淀粉采购商品及向伊北煤炭

进行材料采购实际交易金额均略大于预计金额，但超出预计金额未达到应

按规定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情况。 

科伦医贸集团作为本公司一级区域总代理商，“两票制”政策深入贯彻

后，原向科伦医贸集团直接采购的经销商，转为直接向本公司子（分）公

司采购，导致本公司向科伦医贸集团销售收入不及预期。子公司伊犁川宁

2018年逐步达产，原材料需求增加，向恒辉淀粉销售原材料减少，导致本

公司向恒辉淀粉销售商品不及预期。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关联交易，向恒辉淀粉采购商品及向伊北煤炭

进行材料采购实际交易金额均略大于预计金额，但超出预计金额未达到应

按规定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情况。 

科伦医贸集团作为本公司一级区域总代理商，“两票制”政策深入贯彻

后，原向科伦医贸集团直接采购的经销商，转为直接向本公司子（分）公

司采购，导致本公司向科伦医贸集团销售收入不及预期。子公司伊犁川宁

2018年逐步达产，原材料需求增加，向恒辉淀粉销售原材料减少，导致本

公司向恒辉淀粉销售商品不及预期。 

二、关联方介绍、关联关系及其履约能力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科伦医贸集团 



科伦医贸集团成立于1998年11月，公司住所：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蓉北路一段

一号。注册资本为2亿元，法定代表人：何文飞。经营范围为批发及零售：中药

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

制品）、生化药品、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消毒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保健用品、日用杂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批发：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第二类精神药品、职工膳食（不含凉菜）；收购农副产品（国家政策有专项

规定的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普通货

物、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及硬件集成；销售：化工原

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医用包装材料；房屋租赁；会务策划、会务接待（不含

餐饮、住宿服务）及咨询服务；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设计、制作、代理及

发布国内户外广告（不含气球广告）；销售：橡胶制品、塑料制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健身器材、电子产品、仪器仪表（不含计量设备）、清洁用品、服装、

实验设备及材料、五金交电、电子设备及机械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科伦医贸集团（母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673,963,043元，

负债总额1,990,242,324元，股东权益683,720,719元，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

88,336,800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伊北煤炭 

伊北煤炭成立于2004年6月，注册资本193万元，法定代表人：江伊华，公司

住所：新疆伊犁州伊宁市界梁子沟，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及销售。惠丰投资持有

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 114,559,380元，负债总额360,665,419元，

股东权益 -246,106,039元，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30,829,951元。（上述数据未

经审计） 

3.恒辉淀粉 

恒辉淀粉成立于2003年6月，注册资本1亿元，法定代表人：朱殿德，公司住

所：霍城县清水河镇清水河村，经营范围：淀粉及淀粉制品（淀粉）生产销售，



饲料（蛋白粉、胚芽、玉米皮渣、碎玉米）畜产品、菲汀、皮棉销售，清弹棉、

棉短绒、废棉加工、农副产品购销。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贸易并开展边境小额贸

易。供气，供热。惠丰投资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 450,891,657元，负债总额 400,946,951

元，股东权益 49,944,706元，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19,832,104元。（上述数据

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惠丰投资持有科伦医贸68.2%的股权，为科伦医贸的控股股东；四川科伦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实业集团”）持有科伦医贸29.8%的股权；由

于惠丰投资以及科伦实业集团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故科伦医贸也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 

伊北煤炭和恒辉淀粉的唯一股东为公司关联方惠丰投资，因此，伊北煤炭和

恒辉淀粉也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 

科伦医贸集团、伊北煤炭和恒辉淀粉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

资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科伦医贸集团的商品销售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科伦医贸集团之间发生的销售商品业务为关联

交易，科伦医贸集团作为本公司一级区域总代理商，其销售的产品主要为本公司

生产的各类输液产品，销售方式为本公司及下属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给科伦医贸

集团后，再由其销售至终端客户。科伦医贸集团作为本公司的经销商之一，每年

通过签订书面经销合同与本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双方交易价格的定价政策与公司销售给其他经销商的定价政策保持一致，并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公司对其销售管理模式也与其他

经销商完全一致，采取“结算价”、“回款信用期约定”等具体管理措施。 



（二）公司下属企业与伊北煤炭之间的原材料采购 

本公司下属企业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犁川宁”）与伊

北煤炭之间发生的煤炭采购交易，属于公司大宗物资采购，该等采购严格遵守本

公司关于大宗原材料采购的相关制度，在综合各方面因素评定的基础之上，公平、

公允地进行交易。 

2019年，伊犁川宁已严格按照采购业务内部控制流程，与伊北煤炭签订《煤

炭供应协议》，协议约定了货物的质量要求、交货时间及数量、地点、价格、质

量标准、验收流程、付款方式等内容；该等定价也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

合理的定价原则。伊犁川宁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事项执行相

关条款。 

（三）公司下属企业与恒辉淀粉之间的委托加工、玉米销售及副产品采购业

务 

委托加工业务：公司下属企业伊犁川宁委托恒辉淀粉加工玉米淀粉等产品，

为维护双方的利益，2019年，已严格按照相关业务内部控制流程，伊犁川宁与其

签订了《委托加工协议》，协议约定：伊犁川宁向恒辉淀粉提供主要原材料玉米，

并委托恒辉淀粉为其加工玉米淀粉、葡萄糖浆、工业糊精等系列产品；双方约定

主要根据恒辉淀粉发生的实际生产成本加成10%（含税）计算委托加工费用。双

方还在协议中约定了产品的产出率、质量标准、验收标准、付款及交货方式、双

方的责任等内容。伊犁川宁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事项执行相

关条款。 

玉米销售：因伊犁川宁的实际生产量可能产生波动而导致委托给恒辉淀粉的

加工业务量不如预期，伊犁川宁提前采购的玉米也可能产生富余，而恒辉淀粉因

委托加工业务减少而需自行生产淀粉产品对外销售，为维护双方的利益，伊犁川

宁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实时的市场价格向恒辉淀粉销售玉米。 

玉米副产品采购：为充分发挥公司控制的子公司霍尔果斯市盈辉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盈辉贸易”）的销售优势，盈辉贸易将在2019年销售恒辉淀粉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玉米副产品，并将该等玉米副产品销往当地饲料市场，盈

辉贸易通过双方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以市场价收购恒辉淀粉所有玉米副产品。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科伦医贸集团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与稳定经营。

该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

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二）本公司下属企业伊犁川宁与伊北煤炭和恒辉淀粉发生原材料及商品采

购、委托加工交易系为保证新疆抗生素中间体项目的原材料供应，有利于稳定原

料供应价格，同时，发挥公司的贸易优势，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公

司持续发展与稳定经营。相关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

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后认为，为保持公司生产经

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需要与科伦医贸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日常性的销售产

品的关联交易，公司预计2019年度公司向科伦医贸集团销售商品总额不超过

95,000万元；公司拟向伊北煤炭采购煤炭，预计2019年度不超过5,000万元；与

恒辉淀粉的关联交易金额2019年度合计不超过19,000万元，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我们进行了确认和事先审核，认为程序合法、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况，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认真核查后认为，2018 年因“两票制”影响，部分原向科伦医

贸集团直接采购的经销商，转为直接向本公司子（分）公司采购，导致本公司向

科伦医贸集团销售收入不及预期；向恒辉淀粉采购商品及向伊北煤炭进行材料采

购实际交易金额均略大于预计金额，但超出预计金额未达到应按规定提交董事会

审议的情况；子公司伊犁川宁 2018 年逐步达产，原材料需求增加，向恒辉淀粉

销售原材料减少，导致本公司向恒辉淀粉销售商品不及预期。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市场化选择，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需要，能够增加公司营业收入，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1日 


